
出版合同

（台港澳版权）

国家版权局关于下发对台港澳版权贸易示范《出版合同》的通知

（         年     月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版权局（处），新闻出版局： 

　　目前，在对台港澳版权贸易活动中，版权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所签订的权利授

让合同存在着形式不统一，内容简繁各异，主要条款不完备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

在，不但不能准确反映双方当事人的意志，不利于合同的有效履行，而且也给版权

管理机关审核合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为此，我们结合对台港澳版权贸易的特点，

本着简便、实际、有效、易行的原则，拟制了适用于对台港澳版权贸易的示范出版合

同，以供版权所有者、使用者签订合同时参考。 

　　附： 

出版合同

　　甲方（权利人）：                     

　　　　地址：                           



　　乙方（出版者）：                     

　　　　地址：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甲乙双方就出版上述作品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甲方授予乙方在           地区独家出版发行该作品之          

版本的权利。未经对方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将上述权利在合同有效期内授予第三方。

 

　　第二条　甲方保证拥有第一条所述的权利，并保证上述权利的行使不侵犯他人

的版权。如因上述权利的行使侵犯他人的版权，由甲方负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给

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三条　乙方保证充分尊重作者署名权、作品修改权和作品完整性权。乙方出

版上述作品，确有正当理由，需要对上述作品作适当修改或增删序言、后记和评论

等内容，应事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甲方不是作者，由甲方代向作者征得书面意

见），并经甲方或作者审定。 

　　第四条　乙方向甲方支付版权使用费的方式（任选其一）：

 

　　１．版税：版定价       ×       ％       ×印数 



第一版最低印数为       册；每册定价为           

　　２．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          版〔       元／每千字〕＋〔基本稿酬 

％／每千册〕 

　　３．一次性付酬：                           

　　第五条　：甲方应于合同生效之日起       月内，向乙方提供合格稿件。乙

方收到稿件之日起       月内出版该作品之          版，并于出版后的       

月内向甲方支付版权使用费。再版时，应在再版后       月内向甲方付清版权使

用费。 

　　版权使用费以          结算。 

　　第六条　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的事项，另一方可终止合同，并要求赔偿因此造

成的损失。 

　　第七条　双方因协议的履行或解释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请求

双方同意的         进行仲裁。 

　　第八条　本合同有效期为         年，自合同签字（或　批准）之日起计算。

 

　　第九条　本合同以中文写就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为凭。 



　　第十条　本合同签字日期为         年     月     日。 

　　甲方（签字）                      

代理人（签字）                      

　　乙方（签字）                      

　　代理人（签字）                     


